


各地级以上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，省有关单位：

根据气象部门预报，受冷空气南下影响，14 日夜间到 17 日，

粤北和珠江三角洲有一次较明显降水过程，其中，14 日，韶关

北部和清远北部市县阵雨转中到大雨；15 日-16 日，韶关、清远、

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市县先后转大雨到暴雨，局部大暴雨；17 日，

粤西市县仍有中到强雷雨局部暴雨。

我省将逐渐进入雨季和强对流天气高发期，需注意防御强降

水导致的城乡积涝、山洪和泥石流、山体滑坡以及局地雷击和短

时大风导致的灾害，同时也应抓住有利时机做好科学蓄水。现提

出如下工作要求：

（一）今年以来，我省高温雨少，旱情持续发展，需防范久

旱急转涝带来的灾害风险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务必要提高警惕，

坚决克服麻痹思想，正视存在问题和不足，全面进入汛期的临战

状态。



（二）各地应加强与气象、水文、自然资源部门会商，全面

分析研判强降雨、强对流天气可能带来的灾害性影响，及时向公

众发布天气信息和防御指引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防御强降雨的工作指引，层层压实防御责

任，密切关注强降雨过程，落实“四个一”工作机制，及时转移

危险地区群众。强降雨影响期间，深基坑、地下管网等在建工程

要做好防范措施。雷雨大风期间，塔吊、龙门吊、脚手架一律停

止作业并划定危险区域。

（四）加强值班值守，受影响地区市、县、镇应急管理部门

要启动防汛 24 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，严肃三防纪律，实时掌握

雨水情动态，及时发布预警信息，确保通讯畅通。

（五）一手抓防汛，一手抓防旱，充分利用降雨时机，做好

水库蓄水保水工作。气象部门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抢抓一切

有利时机，统筹做好地面、飞机人工增雨作业。

各地各有关单位遇有突发情况应快速有效处置，并及时报告

省应急管理厅（省应急管理厅值班电话：020-83137111，传真

020-83137222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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